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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3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2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书面审核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

审核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后，发表书面审

核意见如下： 

1.公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具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和资格。 

2.本次发行方案、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根据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本次发行具备必要性

和可行性，发行方案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4.公司编制的《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对募集资

金运用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用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以及公司

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5.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已超过五个会计年度，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亦

无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6.公司编制的《未来三年（2023 年-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完善和健全公司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和监督机制，有助于切实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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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7.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就本次发行事宜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

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我们认为公司拟采取的填补措施可有效降低本次

发行对公司即期收益的摊薄效应，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全体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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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渊晰  韩俊峰  刘建军 


